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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从事专业工作应当掌握的专业知识、

实践技能，以及医学科技创新等前沿知识。鼓励推荐全科、儿科、

精神科、老年医学、公共卫生、护理、康复、心理健康等紧缺专

业项目。

（三）其他有助于提升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专业知识、技能、

职业素质的内容。如临床诊疗指南、技术操作规范、临床路径，获

得国家级、省市级奖项且有助于提升专业知识技能的项目等。

（四）无主题授课内容的年会、峰会、论坛，原则上不作为项

目推荐；推荐项目申报内容中与授课培训无关的工作会议部分，

不作为项目申报内容。

二、推荐项目申报途径

（一）国家级项目申报网址：http://cmegsb.cma.org.cn。

（二）省级项目申报网址：http://cme.jsma.net.cn/。

三、推荐项目数量及时间

（一）国家级项目。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要求，各地

各单位按照 2024 年度公布的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获批数的

50%推荐。2024 年度无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单位，本次推

荐数量不超过 1 项。具体推荐数量、项目申报指南等信息可登录

国家申报系统查询。

系统开放时间：2024 年 11 月 19 日 24:00—2024 年 11 月 26

日 24:00，逾期将不予受理。

http://cmegsb.cma.org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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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省级项目。各地各单位推荐数量不得超过 2024 年度

公布的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获批数。2024 年度无省级继续医

学教育项目的单位，本次推荐数量不超过 1 项。具体推荐数量可

登录省级申报系统查询。

系统开放时间：2024 年 11 月 19 日 24:00—2024 年 12 月 8

日 24:00，逾期将不予受理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项目申报单位基本要求。申报单位应建立相应机制，

持续加强和改进培训质量。同一项目只能通过一个单位申报，不

得重复申报。多单位联合申报的项目由第一申办单位负责申报。

申办（项目牵头）单位属于医疗卫生、教学、科研机构的，本单

位的授课教师占比应不低于 50%。申报单位应对授课教师所提供

的教学课件及教学资料进行审核，确保课件符合教学要求、严把

意识形态审核，确保课件内容主题突出、结构合理、内容完整、

逻辑顺畅、整体风格统一协调、参考资料来源清楚、无侵权行为。

申报单位要保证项目执行率，避免出现重立项轻举办的情况，项

目执行率将作为下一年度项目申报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
（二）项目负责人及授课教师基本要求。项目负责人应为在

职人员，且在项目申办单位任职；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

职务，近 3 年曾担任过国家级或省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负责

人。每位项目负责人申报国家级和省级项目的总数不超过 2 项，

项目内容应为其所从事的主要专业或研究方向，且必须要承担项




